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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秘書 (4)6 
陳嘉瑩小姐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4)1 
鄭維賢小姐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4)2 
何潔文女士  
 
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(4)3 
張毅敏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3 
岑珀欣小姐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6 
廖小妮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4)8 
阮敖雯小姐  

  
經辦人 /部門  

I.  選舉正副主席  
 
  涂謹申議員主持會議。涂議員向委員解

釋，由於在之前兩次會議中主持 2019-2020 年度會
期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主席選舉
的 2018-2019 年度會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郭榮鏗議
員缺席是次會議，他作為出席委員中沒有被提名競

逐主席一職而又排名最先的委員，將依據《內務守

則》附錄 IV 第 2(b)段主持選舉。  
 
2.  涂謹申議員扼述，在事務委員會上次於

2019 年 10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中止時，共有 11 名
委員獲有效提名以競逐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。其

後，朱凱廸議員在 2019 年 10 月 29 日舉行的人力
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獲選為該事務委員會的副主

席，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77(7)條，朱議員不得
同時兼任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。涂議員進一步稱，

由於他本人已在 2019 年 11 月 22 日通知秘書有關
撤回其主席一職的提名的決定 (於 2019 年 11 月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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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發出的立法會 CB(4)140/19-20(01) 號文件 )，獲有
效提名的委員數目已減至下列 9 人：  

 
梁美芬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許智峯議員  
譚文豪議員  
陳淑莊議員  
范國威議員  
張超雄議員  
李國麟議員  
郭家麒議員  

 
3.  涂謹申議員繼而邀請委員作進一步提名。

由於並無委員作進一步提名，涂議員宣布提名程序

結束，上述 9 位委員獲有效提名競逐事務委員會主
席一職。  
 
4.  陳淑莊議員要求舉行選舉論壇，讓候選人

陳述其政綱、回答委員提問及作出最後回應。郭家

麒議員贊同陳議員認為選舉論壇應分為 3 個階段的
意見。由於獲提名競逐事務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候選

人數目較內務委員會等其他委員會為少，他建議每

位候選人可在 3 個階段各獲分配 10 分鐘、 20 分鐘
和 5 分鐘的時間。  

 
5.  陳志全議員及胡志偉議員均認為事務委員

會應以嚴謹的方式處理主席選舉，並建議參考內務

委員會所考慮的擬議選舉論壇安排。  
 
6.  涂謹申議員命令會議暫停約 20 分鐘，以便
他徵詢秘書的意見以考慮選舉論壇的模式。  
 

(會議於下午 4 時 52 分暫停，並於下午 5
時 24 分恢復。 ) 
 
7.  會議恢復後，涂謹申議員邀請委員考慮兩
個有關舉行選舉論壇的擬議程序方案 ("兩個方
案 ")。該兩個方案載列於附錄，並於會議中分發以
供委員考慮。涂議員表示，他在擬訂該兩個方案時
已考慮委員意見，以及包括財務委員會及保安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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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會等多個委員會在舉辦選舉論壇方面所考慮
的相關方案。  
 
8.  林卓廷議員表示，在涂議員擬訂的兩個方
案中，候選人均沒有足夠時間回應其他委員提問。
他建議每位候選人最少應有 20 分鐘時間回應委員
提問，至於有大量委員提問的候選人，則應有 30 至
45分鐘作回應。  
 
9.  陳志全議員認為，向候選人提問的委員人
數不應設限。他亦建議為每位候選人另設 10 分
鐘 "主場時間 "，讓他們向其他候選人提問及進一步
闡述其政綱。  
 
10.  陳志全議員及區諾軒議員指出，假如所有
委員均有提問，當中各項問題均須由全部 9 位候選
人作答，每位候選人便可有 10 分鐘作回應，而回
應提問共需時 90 分鐘。涂謹申議員同意，在極端
情況下，B 方案中的選舉論壇最多需時 206 分鐘。  
 
11.  涂謹申議員表示，由於時間所限，要委員
在會議餘下時間內就舉行選舉論壇的程序達成結
論並不切實可行。他指示秘書向副主席或主持事務
委員會下次會議的委員簡介兩個方案以及委員對
方案的意見，以期就舉行選舉論壇的程序達成共
識。  
 
12.  會議於下午 5 時 45 分結束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0 年 3 月 17 日  



2019-2020 年度立法會會期  
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選舉 

 
選舉論壇方案 

(候選人數目： 9 人 ) 
 
 

 方案 A 方案 B 
候選人  
陳述綱領  

 

每位候選人  
2 分鐘  

每位候選人  
2 分鐘  

委員提問  每位委員提問  
個別候選人  

1 分鐘  
(每位候選人  
最多有 8 位  
委員提問 ) 

 

每位委員  
1 分鐘  

(最多有 50 位  
委員提問 ) 

候選人回應  所有委員提問後，有

5 分鐘  
作綜合回應  

被 15 位或以上委員
提問： 10 分鐘  
 
被少於 15 位委員
提問： 5 分鐘  
 

候選人總結發言  每位候選人  
2 分鐘  

每位候選人  
2 分鐘  

 
估計論壇需時 153 分鐘  146 分鐘 

 

註 ： 假 設 有 3 位

候選人被 15 位或
以上委員提問  
 

 

附錄 


